
数字平台“产消合一”现象的

政治经济学辨析

[摘 要] 数字平台用户的“产消合一”现象备受学界关注，但福克斯等人的“产消合一”界定过于笼

统。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角度，可以将“产消合一”分成平台用户纯粹的使用行为、创造性的

内容发布行为、通过发布内容获取收益的行为，以及受雇于平台或第三方而进行内容创作的行

为。其中，前两种类型不是政治经济学意义上的生产行为，后两种属于生产行为，也是创造价值

的行为。前两类用户创造的数据实际上来自平台公司雇佣者的劳动，用户并未在平台使用过程

中创造价值。平台与用户之间如果不存在资本主义雇佣关系，那么用户就没有直接受到平台剥

削。但用户行为数据确实为平台带来了大量收益，这是由于平台既通过垄断数据获得了生产要

素价值分配的租金，又凭借金融资本的投入获得了更多的剩余价值。只有透过“产消合一”现象

探查其背后的机制，才能解决当前用户和平台的矛盾，助力数字经济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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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育松

数字时代带动了全新形式的平台经济发展，

同时也引发了关于用户“产消合一”现象的广泛讨

论。许多学者认为平台用户逐渐转变为互联网

“产消者”，并对这一现象作了全新的阐释和分析。

本文将基于多方观点，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的角度辨析“产消合一”现象，以马克思对生产和

消费关系的辩证分析厘清“产消合一”概念的本

质，为推动平台经济规范健康持续发展、壮大数字

消费提供学理支撑。

一、何为“产消合一”：基于行为类型的再定义

学界对于“产消合一”现象、“产消者”的讨论

主要基于克里斯蒂安·福克斯（Christian Fuchs）数

字劳动批判理论中的相关定义。福克斯将马克思

的资本积累理论与达拉斯·斯麦兹（Dallas W.
Smythe）的“受众商品”理论相结合，主张社交媒体

平台用户所进行的如联系、写作、阅读和观看等活

动都属于“产消合一”劳动，都属于在消费过程中

进行生产[1](p136)。在认同这一概念的基础上，相关理

论分析主要集中于对数字平台用户的行为辨析，

以及平台基于用户行为获取收益等现象。有的学

者认为平台资本通过对用户即“产消者”进行“玩

工”剥削而实现资本积累，有的学者认为“产消合

一”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平台时代的局部形态，

有的学者认为“产消者”在数字世界通过使用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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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媒介来创造价值。笔者认为，福克斯对“产消合

一”的定义过于宽泛、不够明确，对“产消合一”现

象的总结也混淆了多种行为。基于福克斯对“产

消合一”的概念描绘，本文主张将现阶段广泛讨论

的“产消合一”现象重新分类为以下四个类型，以

遵循马克思对相关概念的界定，深入辨析“产消合

一”现象的本质内涵，确定“产消合一”的真正

范围。

第一种类型的“产消合一”行为是平台用户较

为纯粹的使用行为。它涵盖用户在社交媒体平台

进行的日常浏览、点赞等行为，以及通过平台中介

消费实体产品的行为，例如线上团购线下用餐、线

上购买线下取货等。这些行为的共性在于，用户

在这一过程中没有进行创造性的活动。第二种类

型是用户在平台上进行的带有内容创作性质的使

用行为。例如在社交媒体平台发帖、在视频平台

上传个人作品等用户自发参与线上内容创作的行

为，以及在养成类游戏中模拟真实世界进行创造

的行为，在对抗类游戏中“氪金”以提升装备、技能

继而实现游戏角色的性质改变等行为。

以上两种类型的“产消合一”行为是学术界所

讨论的“产消合一”行为的主要类型，国内外关于

“产消合一”的讨论大多集中于此。一些学者认

为，用户开始轻点鼠标、网上冲浪、直播带货、点赞

评论、存储资料、交易股票等活动时，数字劳动就

开始了[2](p39)。而平台用户通过Youtube或博客等媒

介创造的劳动产品表现为非物质产品，如文化内

容、知识、情感和服务[3](p44)。进而得出结论：数字时

代的用户呈现“产消者”态势，产生了数字劳动分

工，前端的消费者在数字平台选购商品时也成为

用户型数字劳动者的一员[4](p22-23)，而平台就是利用

非雇佣性的用户来实现数字生产和劳动[5](p81)。有

学者对这一“产消合一”范围界定表示异议，认为

上述“产消合一”行为本质上来说是运用数字化的

生产资料进行活动，而数字化生产不只是使用数

字化的生产资料来生产数字化的产品，那么所谓

的平台用户“产消一体化”特征自然化为乌

有[6](p78-80)。部分学者表示，用户对平台的使用只是

一种消费活动，并不算是一般生产劳动，甚至算不

上是劳动，用户只为平台提供了原始浏览和点击

痕迹[7](p55)。另有学者认为数字劳动并不是互联网

用户的网页浏览、网络社交、网络消费等所谓的

“玩劳动”，“玩劳动”制造的数据只是具有潜在使

用价值的数据资源[8](p12)。

第三种类型的“产消合一”行为是用户使用平

台进行内容创作，并通过平台的相应机制获得创

作内容分成，即能够换取个人收入。例如在自媒

体平台上进行直播活动并收到金钱打赏，在 bilibili
等视频网站上因为视频内容达到一定浏览量而获

得“创作激励”等。这类用户同第二种类型用户的

区别在于，他们的活动性质更像兼职工作。同样

是使用平台进行创作，他们获得了第二类用户没

有获得的收入。第四种类型的“产消合一”行为是

用户受雇于平台方或第三方机构在平台上进行内

容创作。相关用户主要是同视频平台、文学创作

平台、MCN机构或平台相关公司签订雇佣合同的

用户，这类用户可以算是专职内容生产者，他们普

遍能够获得更多的浏览量及点击量，相对前一种

用户而言，第四种类型的用户收入一般都相当

可观。

相比于第一、二类用户，第三、四类用户的行

为性质更接近传统意义上的生产。前两类用户行

为并不直接就是生产，但显而易见的是，这些用户

行为所产生的数据给平台带来了不容小觑的收

益。福克斯就是在此意义上将这些用户行为理解

为新型的生产。笔者认为，要确认以上各类行为

的性质，特别是要判定前两类行为是否属于生产，

首先要明确的是：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意义上的生产？在平台创造数据、分配收入的整

个过程中，究竟谁在生产？又是哪些行为创造了

价值？

二、“产消者”中哪些在从事生产？

要明确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意义上生产的

概念和性质，就要回到马克思的原初语境，回到经

典文本中考察马克思对生产的定义。

马克思始终坚持从物质生产出发看待问题，

在生产方式的宏观视角下理解社会现实。他在

《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描述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

时就强调：当有生命的个人根据生活需要开始进

行生产的时候，人就和动物区别开来。人们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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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活动的首要依据，就是已有的和需要再生产

的生活资料的特性。“这种生产方式不仅应当从

它是个人肉体存在的再生产这方面来加以考察。

它在更大程度上是这些个人的一定的活动方式、

表现他们生活的一定形式、他们的一定的生活方

式。个人怎样表现自己的生活，他们自己也就怎

样。因此，他们是什么样的，这同他们的生产是

一致的——既和他们生产什么一致，又和他们怎

样生产一致。”[9](p24)可以明确的是，这种为了满足

生活需要的物质生产的发展会受到生产方式的

制约。人类漫长历史的基础就是人类首先能够

依托现存的生产条件进行物质生产活动，进而产

生社会关系，即产生人和人之间的联系。随着人

和人之间的联系愈发紧密，人类社会的分工得以

出现。“分工不仅使物质活动和精神活动、享受和

劳动、生产和消费由各种不同的人来分担这种情

况成为可能，而且成为现实。”[9](p36)。正是因为有

了这种现实，才出现了不同生产阶段下生产和消

费之间的不同关系以及二者之间的不同矛盾。

“如果不研究这些生产方式中的每一种方式和以

此为基础的整个社会制度，就不可能了解这些

矛盾。”[9](p612)

因此，当视线落回现代社会，就必须以现代生

产方式来分析社会现实。马克思在《1857—1858
年经济学手稿》中以“在社会中进行生产的个人的

物质生产”为出发点，对市场经济下的个人生产进

行了全面系统的论述。在过去简单商品交换的时

代人们就已经认识到，“在交换中要得到商品，是

由于商品的自然属性，是由于需要（商品是需要的

对象）”[10](p97)。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分工产生并

逐渐细化，人和人的社会联系在市场经济诞生以

后就完全表现在了交换价值上。“因为对于每个个

人来说，只有通过交换价值，他自己的活动或产品

才成为他的活动或产品；他必须生产一般产

品——交换价值，或本身孤立化的，个体化的交换

价值，即货币。另一方面，每个个人行使支配别人

的活动或支配社会财富的权力，就在于他是交换

价值的或货币的所有者。他在衣袋里装着自己的

社会权力和自己同社会的联系。”[10](p106)也就是说，

在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生活的人们必须通过

商品交换来换取货币，继而再通过货币购买相应

的商品，才能满足自己的生活需要。“每个人为自

己劳动，而他的产品并不是为他自己使用，所以他

自然要进行交换，这不仅是为了参加总的生产能

力，而且是为了把自己的产品变成自己的生活资

料。”[10](p108)个人必须通过生产满足他人需要的使用

价值，以期换得相应的价值，再交换成自己需要的

使用价值。总而言之，政治经济学语境下的生产，

不是单纯的创造性活动本身，而须在市场经济语

境下来判断这一创造性活动是否能够满足他人需

要，是否能够通过市场交换得到价值支付以间接

满足自己的生活需要。

马克思还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视野下讨论

了生产的特性，并区分了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

在他看来，资本主义社会中“生产工人的概念决不

只包含活动和效果之间的关系，工人和劳动产品

之间的关系，而且还包含一种特殊社会的、历史地

产生的生产关系。这种生产关系把工人变成资本

增殖的直接手段”[11](p582)。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

生产，是被资本所支配的生产，也是服务于剩余价

值的生产。在此语境下，他区分了生产劳动与非

生产劳动，“从资本主义生产的意义上说，生产劳

动是雇佣劳动”[12](p136)。只有创造剩余价值的劳动

才是生产劳动，并且这种生产的雇佣劳动就是资

本存在的基础。因此，也可以得出非生产劳动就

是“不同资本交换，而直接同收入即工资或利润交

换的劳动”[12](p141)，即不在资产阶级经济学意义上的

雇佣关系中的劳动。

综上可以看出，从历史唯物主义出发，以生

活需要来界定生产的范围是非常模糊的。在政

治经济学语境下，想要判断现代市场经济中的行

为属不属于生产，应该主要看这一行为能否通过

满足他人的需要而换得货币。因此可以得出结

论，在前文划分的四种类型“产消合一”行为中，

第一类和第二类不是直接满足他人需要的行为，

不具备生产的相关特性，不能称为生产活动；第

三类和第四类属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所认

同的生产活动。在此基础上，同雇佣方签订劳动

合同的第四类用户行为还属于受资本支配的生

产性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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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产消合一”的消费是否创造了价值？

在考察平台“产消合一”行为中的生产范畴之

后，还要继续辨析这一概念中的消费行为。福克

斯对“产消合一”行为创造价值的判定逻辑是：用

户的消费行为创造了数据，而数据是有价值的，也

即用户在消费的同时创造了价值。下文将从两个

方面论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如何理解消费行

为和价值创造的关系。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认为，消费对生产具

有直接的、内在的作用。从具体的个人活动的角

度，生产和消费单纯作为人的两种活动，其关系是

相辅相成的，但不是直接合一的。人们可以只进

行生产而不进行消费，也可以只进行消费但不从

事生产。如果将视野放大至市场经济系统，生产

和消费作为两个相互作用的经济环节，尽管表面

看上去毫不相干，但实际上二者之间不可割裂。

马克思在考察生产与消费的辩证关系时批判了

传统意义上对生产—消费关系分析的肤浅：“生

产制造出适合需要的对象；分配依照社会规律把

它们分配；交换依照个人需要把已经分配的东西

再分配；最后，在消费中，产品脱离这种社会运

动，直接变成个人需要的对象和仆役，供个人享

受而满足个人需要。”[10](p30)古典政治经济学这种简

单将生产作为起点、消费作为终点的理解显然割

裂了二者之间的关系，并没有明确解释其现实的

关系。对此马克思直接反驳：“生产直接也是消

费。双重的消费，主体的和客体的。”[10](p31)与此同

时，“消费直接也是生产……例如，在吃喝这一种

消费形式中，人生产自己的身体，这是明显的

事”[10](p31-32)。他就此提出：“生产直接是消费，消费

直接是生产”[10](p32)。

在马克思看来，在现代市场经济的运行过程

中，生产环节和消费环节是同一的，并且消费对生

产的内在作用是完全不能忽视的。“消费在观念上

提出生产的对象，把它作为内心的图像、作为需

要、作为动力和目的提出来。消费创造出还是在

主观形式上的生产对象。”[10](p33)如果没有消费，就没

有需要，生产就失去目的，不再有进行下去的必

要。也就是说，作为主体完成对象化活动的证明，

如果没有消费环节，生产者的价值实现过程将不

复存在，社会再生产也就失去了继续进行的动力。

就现实而言，平台用户“产消合一”所贡献的

点击、浏览、购物等消费行为能够直接影响平台经

营的活跃程度，平台方也会将用户累计数量、用户

点击率、用户消费金额作为衡量经营状况的标准。

这类现象更加直接地体现了消费者对生产者的影

响和作用，并且在现代市场经济愈发高速的循环

中，生产和消费的联系也愈加紧密，也就是马克思

所强调的消费对生产者的价值实现过程的重要意

义。生产和消费的同一性一直存在，只不过在马

克思的时代尚没有出现如此直接的经济现象。

但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并不因此认为

消费能够直接创造价值。要想判断消费是否创造

价值，还要回归价值本身的内涵。马克思在《资本

论》中分析商品时明确提出了商品的使用价值和

价值两个因素，在厘清劳动产品的使用价值和交

换价值后，还剩下“同一的幽灵般的对象性，只是

无差别的人类劳动的单纯凝结，即不管以哪种形

式进行的人类劳动力耗费的单纯凝结”[11](p51)。而判

断价值是否存在的前提是商品是否存在，“一个物

可以是使用价值而不是价值……谁用自己的产品

来满足自己的需要，他生产的虽然是使用价值，但

不是商品。要生产商品，他不仅要生产使用价值，

而且要为别人生产使用价值，即生产社会的使用

价值”[11](p54)。也就是说，价值的本质其实是抽象人

类劳动对象化或物化在商品中，“如果物没有用，

那么其中包含的劳动也就没有用，不能算作劳动，

因此不形成价值”[11](p54)。劳动是创造使用价值的活

动，如果一个行为创造的使用价值换得了价值，那

这个行为就是劳动。而劳动又是价值的唯一源

泉，所以单纯的消费行为不能创造价值。如果要

对“产消合一”行为是否创造价值进行界定，还要

判断其相关使用行为是不是劳动。

具体到前文分类的四种“产消合一”行为，第

三类和第四类用户创造了对其他用户有用的使用

价值，因此其行为就是创造价值的劳动行为。前

两类行为表面上带来了对平台有用的数据和流

量，但问题在于，这些数据究竟是不是由用户的使

用行为创造的。一些学者认为“产消合一”活动为

平台提供了大量有价值的数据，因此其价值创造

··074



性是毫无疑问的。福克斯就明确提出，平台用户

在消费中进行生产的“产消合一”劳动为平台提供

了自己的兴趣爱好等信息数据，为平台创造了大

量价值[1](p137)。也有学者认为互联网用户消费是满

足生活需要的过程，产生的数据废料也只是生产

数据商品的劳动材料，这种所谓的“产消劳动”本

身是不创造价值的[13](p52)。还有学者认为用户无法

独立创造价值，必须通过在线活动产生各种数据

信息，再通过平台程序驱动来产生价值[14](p109)。这

也是学术界一直以来争议的焦点问题。

笔者认为，判断平台用户“产消合一”中的消

费行为是否创造价值，核心就是判断用户创造的

数据是否具有价值。实际上，用户在平台上的行

为不是目的性明确的数据生产活动，用户自身也

无法将其行为转化为数据。数字平台公司雇佣大

量程序员进行劳动，以算法和程序作为其劳动产

品，最终实现对用户行为数据的采集[15](p100)。那么

用户在平台上进行的浏览、点赞、购物等纯粹使用

行为能够转化成为平台所用的数据，显然不是用

户本人生产或劳动的结果。前文提到的平台用户

在虚拟世界、游戏世界进行建构的行为，例如热度

很高的《我的世界》《模拟人生》等游戏，还有各种

各样的“乙女向”游戏，都需要玩家用户在线上平

台完成设计创造，有时还需要不同额度的消费才

能够完成自己的任务或实现目的。这些游戏看似

是让用户在消费过程中进行“自主生产”，但其呈

现出的最终画面都是通过算法设计出的不同且固

定的内容，本质上都是数据和程序的堆砌。又如

“粉丝”这一被数据严重捆绑的典型群体，他们可

以通过在平台上“打投”、购买虚拟产品等行为来

表达其对偶像的支持和关注，通过消费行为来获

得为偶像奉献、创造数据流量的优越感，进而获

得精神满足。也就是说，无论是在社交平台分享

原创内容的用户、游戏中的用户，还是疯狂“做数

据”的“粉丝”群体，其消费行为背后所谓的创作

或生产，实质上都是由程序员的算法支撑，最终

生成的数据也都是经过算法抓取以及大量程序运

行之后的产物。一言以蔽之，前两类平台用户的

行为并没有真正创造出有价值的数据，因此其“产

消合一”行为不创造价值，所以也不参与价值

分配。

但从平台运行实际来看，用户的广泛参与度

以及活跃度的确为平台带来了流量，平台靠流量

受到资本市场的青睐，继而获得大量收入。而平

台收入并没有反馈给用户方，即用户的贡献并没

有体现在其收入中，那么这是否为平台对用户的

一种剥削？剥削又是如何存在的？

四、“产消合一”是平台对用户的剥削吗？

第一，从生产关系上看，前三类用户行为不是

资本主义雇佣关系，用户在使用过程中没有被平

台剥削。在福克斯的理论体系中，平台通过剥削

用户在消费过程中进行数字劳动所创造的剩余价

值来实现盈利，平台也就此完成向资本的身份转

换。但事实并非如此，因为“资本是死劳动，它像

吸血鬼一样，只有吮吸活劳动才有生命，吮吸的活

劳动越多，它的生命就越旺盛”[11](p269)。资本作为支

配活劳动的死劳动，“资本主义生产……实质上是

剩余价值的生产”[11](p582)。劳动者与资本家签订雇

佣劳动合同，进行生产性劳动并创造剩余价值，这

一过程就是劳动者受到剥削的过程。并且，劳动

者受到剥削与劳动者创造出有价值的、可以进行

交换的商品是两个维度的事情，不能同一而论。

上述几类“产消者”，只有第四类用户的行为属于

生产性劳动，受到其雇佣方（有可能是平台）的剥

削。自平台作为雇佣方同用户签订雇佣合同开

始，剥削关系就建立了，这些内容创作者同平台公

司雇佣的后台程序员没有本质区别，平台的部分

收益就是这些被雇佣者的剩余劳动带来的剩余价

值。第三类用户的行为属于创造满足他人的使用

价值而间接满足自身需要的生产行为，他们创造

了有用物并获得了价值，尽管如此，这类用户和平

台没有契约关系，也就没有进入资本主义雇佣关

系，没有受到资本的剥削。对于前两类用户，他们

在没有直接进入生产的前提下，其活动之外产生

的所谓数据本质上也只是无价值的“消费废料”而

已，显然也不存在平台剥削。

平台公司通过其雇佣的程序员的生产劳动创

造出能够抓取数据的劳动产品，继而通过数据获

得收入，就像消费者在线下实体餐饮店消费后，商

家根据消费者的餐品剩余情况进行菜品的更新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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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并因此而获得更高收益。这一过程并不是消费

者在消费的同时为商家付出劳动或进行生产创造

的过程，而是商家付出劳动捕捉到有效的相关信

息以实现增收。诚然，用户的涌入为平台提供了

流量，也因为其提供的流量而给平台带来了更多

的流量，但这并不意味着提供流量这件事本身是

平台用户被剥削的过程。例如消费者在餐厅靠窗

的位置用餐，他在消费的同时也成为餐厅的实时

宣传样板，但对消费者来说他的消费行为并不意

味着他正在被剥削。

第二，从收入分配上看，平台依靠数据获得的

收益包括两个维度：一是凭借其对数据的所有权

而获得的租金，二是凭借金融资本的投资而获得

的资本增殖。马克思指出：“对劳动力、资本和土

地这三者的所有权，就是商品的这些不同的价值

组成部分所以会分别属于各自的所有者，并转化

为他们的收入的原因。”[16](p982)也就是说，资本家和

地主都是凭借其对资本和土地这两种生产要素的

所有权才获取收入的，同生产要素本身的价值无

关，但“价值并不是因它转化为收入而产生

的”[16](p982)。平台资本得以通过数据获得收益，是因

为其拥有作为生产要素的数据的所有权，与数据

的价值无关。现如今各大平台上第三类用户数量

激增，自发上传创作内容的博主仿佛也获得了数

据或流量变现带来的收入，这也是目前许多错误

观点的主要现实依据，其错误之处就在于将数据

作为生产要素参与价值分配的收入同数据的价值

混淆。这类博主能够通过内容创作获得以使用价

值换取价值的部分收入，但因为其不掌握数据所

有权，无法获得生产要素所有权分配的那部分收

入，创作者与平台看似平等的关系背后也存在着

生产要素分配的不平等。

除了剥削数字劳动者的剩余价值以及获得垄

断数据的租金，数字平台企业收益中更大的部分

来自金融资本的投资。数字资本的产生并不意味

着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被扔进了历史的垃圾堆。

金融资本在所有经济活动中仍起着重要作用，数

字资本与金融资本是融合发展的[17](p105)。马克思在

《资本论》第三卷中明确指出，生息资本的借入者

接受作为商品的资本，然后将货币作为资本执行

职能，当资本实现增殖之后，再作为价值加上剩余

价值（利息）来偿还。即无论是何种形式的资本，

其增殖的本质都是无偿榨取劳动者创造的剩余价

值。平台通过收集、处理和占有大量用户数据，通

过在资本市场获得相应的投资，然后将原始资本

与金融资本融合起来，进一步扩大生产以获取更

多剩余价值，最终实现资本增殖。以具体平台为

例，淘宝采用开放平台的模式，其主要机制就是以

数据垄断为核心，通过与商家合作扩大数据库，同

时向商家收取相应租金，并通过程序员创造的剩

余价值整合数据资源，吸引金融资本。京东则采

用价值链整合的模式，既通过垄断数据和用户信

息获得收益，又通过由下至上生产链上的劳动者

们创造的剩余劳动获得收益。还有现阶段用户捆

绑最严重的视频平台，无论是主打长视频的 bilibili
还是主打短视频的抖音，其收益的主要部分都来

自金融资本的融资。归根结底，金融资本实现增

殖的过程也是劳动者受到剥削创造剩余价值的过

程，但并不能就此得出用户正在受到平台直接剥

削的结论。

总而言之，“产消合一”在数字时代能够获得

新的学术热度，是因为它揭示了数字平台和用户

之间的不平衡关系这一事实。但是，我们不能外

在地套用政治经济学术语，认定“产消合一”行为

本身就是生产行为，用户的消费过程也是价值创

造过程，用户直接受平台剥削。在“产消合一”现

象背后，数字平台的盈利模式较为复杂，需要深入

辨析，尤其要避免用表面的不平衡现象掩盖真正

的剥削。只有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分

析框架厘清数字平台与各方之间的关系，才能有

助于解决当前面对的现实问题，助力数字经济规

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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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olitical Economic Analysis of Prosumption on Digital Platforms
Li Yusong

[Abstract] Although the prosumption among users of digital platforms has garnered significant
academic interest, the definition of prosumption given by Fox et al, is overly broa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arxist political economy, prosumption can be divided into four types: pure usage behavior by
platform users, creative content posting behavior, behavior of obtaining profits through content posting,
and behavior of being employed by a platform or a third party to create content. The former two types
are not production behaviors in the sense of political economy, while the latter two types are both
production behaviors and value-creating behaviors. The data created by the former two types of users
actually come from the labor of employers of a platform company, and users do not create value during
the platform usage process. If there is no relationship of capitalist employment between the platform
and the user, the user is not directly exploited by the platform. However, digital platforms do benefit
a lot from the data created by user behaviors, because these platforms not only obtain the rent of the
value distribution of production factors through monopolizing data, but also obtain more surplus value
through the investment of financial capital. Only by exploring the mechanism behind such prosumption
can we resolve the current contradiction between users and platforms and thus contribute to the healthy
development of the digital economy.

[Keywords] digital platforms; prosumption; political economy; value distrib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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